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7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克賢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

6146號、第20706號、調院偵字第37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魏克賢與被告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

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夫妻，均為位於新北市新

店區九昱希爾登ONEHOUSE住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

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

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

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

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

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

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

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竟基於傷害犯意，先行衝撞魏克

賢，並與魏克賢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

側手肘多處擦傷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

害之犯意，以手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

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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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

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對陳進忠提出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告訴，告訴人即被告陳進忠則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刑法第

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告訴，公訴

意旨認被告陳進忠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

魏克賢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

然侮辱罪，而依同法第287條、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

因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陳進忠2人達成調解，並互相撤回

上開刑事告訴，依照上開規定及說明，本件爰不經言詞辯

論，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件經檢察官楊思恬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

書  書  　　　　　　　　　　　　　　 113年度偵字第61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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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706號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794號

　　被　　　告　魏克賢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男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送達處所：新北市○○區○○○路

00　　　　　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魏克賢與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

訴處分）夫妻，均為新北市新店區九昱希爾登ONE HOUSE住

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

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

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

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

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

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

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因不

甘受辱，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並與魏克賢

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

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

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忠受有右側

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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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經陳進忠、魏克賢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

(下稱被告魏克賢)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①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

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發生口

角，並以「混蛋」、「他媽的」等

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坦承於上開時、地與被告陳進忠扭

打並將被告陳進忠壓制於地上之事

實。

2 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

(下稱被告陳進忠)於

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魏克

賢（下稱被告魏克賢）發生口角，並

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羅琇娟於警

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見被告陳進忠遭被告

魏克賢壓制在地上，即以拍打被告魏

克賢手部之方式要求被告魏克賢起身

放開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4 證人王琇瑩即前希爾

登大樓總幹事於警詢

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魏克賢因不滿被告陳進忠時常要

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解鎖電梯

感應磁扣解鎖至不同樓層，認被告陳

進忠違反希爾登大樓社區規約，於上

開時、地追隨被告陳進忠至希爾登大

樓B棟信箱區，被告陳進忠、魏克賢

兩人同時衝向對方，因碰到牆壁而跌

在地板上，並互相拉扯，被告魏克

賢、陳進忠兩人當天都有去驗傷之事

實。

5 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

（含附件本署檢察事

①佐證被告魏克賢在希爾登大樓B棟

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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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被告魏克賢、陳進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罪嫌；被告魏克賢另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

嫌。被告魏克賢所涉上開傷害、公然侮辱罪嫌間，犯意各

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魏克賢追隨告訴人陳進忠至希爾登

大樓B棟信箱區時，另以「揍死他」等恫嚇告訴人陳進忠，

致告訴人陳進忠心生畏懼等情，因認被告魏克賢亦涉有刑法

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部分，因告訴人陳進忠遭被告

魏克賢辱罵後，旋即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與被告魏克賢

互相衝撞並發生肢體衝突，並於肢體衝突結束後，向被告魏

克賢表示欲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傷害告訴等語，有勘驗筆錄1

份在卷可稽，已難認告訴人陳進忠有何心生恐懼之情，且經

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並未發現被告魏克賢為上開恫嚇內

容，自難僅憑告訴人陳進忠之片面指訴，即遽為不利於被告

魏克賢之認定。然此恐嚇之危險行為若成立犯罪，應為上述

務官製作之希爾登大

樓112年11月4日監視

影 像 檔 案 暨 勘 驗 報

告）、監視器翻拍畫

面

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於希爾登

大樓B棟信箱區前互相衝撞後跌倒

在地並扭打，同案被告羅琇娟徒手

拉扯被告魏克賢左手之事實。

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

第乙0000000000號診

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

左側手肘多處擦傷之事實。

7 被 告 魏 克 賢 提 出 頸

部、手肘內側受有傷

害之照片

8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

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

第乙0000000000號診

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

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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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公訴之傷害實害行為所吸收，為事實上一罪，為起訴效

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楊思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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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7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克賢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146號、第20706號、調院偵字第37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魏克賢與被告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夫妻，均為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九昱希爾登ONEHOUSE住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竟基於傷害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並與魏克賢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對陳進忠提出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告訴，告訴人即被告陳進忠則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告訴，公訴意旨認被告陳進忠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魏克賢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而依同法第287條、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陳進忠2人達成調解，並互相撤回上開刑事告訴，依照上開規定及說明，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楊思恬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146號
　　　　　　　　　　　　　　　　 第20706號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794號
　　被　　　告　魏克賢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男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送達處所：新北市○○區○○○路00　　　　　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魏克賢與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夫妻，均為新北市新店區九昱希爾登ONE HOUSE住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因不甘受辱，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並與魏克賢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二、案經陳進忠、魏克賢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下稱被告魏克賢)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①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發生口角，並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坦承於上開時、地與被告陳進忠扭打並將被告陳進忠壓制於地上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下稱被告魏克賢）發生口角，並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羅琇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見被告陳進忠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即以拍打被告魏克賢手部之方式要求被告魏克賢起身放開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4

		證人王琇瑩即前希爾登大樓總幹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魏克賢因不滿被告陳進忠時常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解鎖電梯感應磁扣解鎖至不同樓層，認被告陳進忠違反希爾登大樓社區規約，於上開時、地追隨被告陳進忠至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同時衝向對方，因碰到牆壁而跌在地板上，並互相拉扯，被告魏克賢、陳進忠兩人當天都有去驗傷之事實。



		5

		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含附件本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希爾登大樓112年11月4日監視影像檔案暨勘驗報告）、監視器翻拍畫面

		①佐證被告魏克賢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於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互相衝撞後跌倒在地並扭打，同案被告羅琇娟徒手拉扯被告魏克賢左手之事實。



		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第乙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之事實。



		7

		被告魏克賢提出頸部、手肘內側受有傷害之照片

		




		8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第乙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魏克賢、陳進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魏克賢另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被告魏克賢所涉上開傷害、公然侮辱罪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魏克賢追隨告訴人陳進忠至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時，另以「揍死他」等恫嚇告訴人陳進忠，致告訴人陳進忠心生畏懼等情，因認被告魏克賢亦涉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部分，因告訴人陳進忠遭被告魏克賢辱罵後，旋即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與被告魏克賢互相衝撞並發生肢體衝突，並於肢體衝突結束後，向被告魏克賢表示欲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傷害告訴等語，有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已難認告訴人陳進忠有何心生恐懼之情，且經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並未發現被告魏克賢為上開恫嚇內容，自難僅憑告訴人陳進忠之片面指訴，即遽為不利於被告魏克賢之認定。然此恐嚇之危險行為若成立犯罪，應為上述提起公訴之傷害實害行為所吸收，為事實上一罪，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楊思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7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克賢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14
6號、第20706號、調院偵字第37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魏克賢與被告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
    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夫妻，均為位於新北市新
    店區九昱希爾登ONEHOUSE住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
    ，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
    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
    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
    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
    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
    ，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
    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竟基於傷害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
    並與魏克賢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
    肘多處擦傷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
    犯意，以手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
    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
    條第3款及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對陳進忠提出刑法第277條第1項
    傷害告訴，告訴人即被告陳進忠則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刑法第
    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告訴，公訴
    意旨認被告陳進忠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
    魏克賢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
    然侮辱罪，而依同法第287條、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
    因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陳進忠2人達成調解，並互相撤回
    上開刑事告訴，依照上開規定及說明，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
    ，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
本件經檢察官楊思恬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146號
　　　　　　　　　　　　　　　　 第20706號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794號
　　被　　　告　魏克賢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男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送達處所：新北市○○區○○○路00　　　　　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
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魏克賢與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
    訴處分）夫妻，均為新北市新店區九昱希爾登ONE HOUSE住
    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
    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
    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
    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
    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
    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
    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因不
    甘受辱，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並與魏克賢
    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
    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
    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忠受有右側
    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二、案經陳進忠、魏克賢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
    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下稱被告魏克賢)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①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發生口角，並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坦承於上開時、地與被告陳進忠扭打並將被告陳進忠壓制於地上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下稱被告魏克賢）發生口角，並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羅琇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見被告陳進忠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即以拍打被告魏克賢手部之方式要求被告魏克賢起身放開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4 證人王琇瑩即前希爾登大樓總幹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魏克賢因不滿被告陳進忠時常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解鎖電梯感應磁扣解鎖至不同樓層，認被告陳進忠違反希爾登大樓社區規約，於上開時、地追隨被告陳進忠至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同時衝向對方，因碰到牆壁而跌在地板上，並互相拉扯，被告魏克賢、陳進忠兩人當天都有去驗傷之事實。 5 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含附件本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希爾登大樓112年11月4日監視影像檔案暨勘驗報告）、監視器翻拍畫面 ①佐證被告魏克賢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於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互相衝撞後跌倒在地並扭打，同案被告羅琇娟徒手拉扯被告魏克賢左手之事實。 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第乙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之事實。 7 被告魏克賢提出頸部、手肘內側受有傷害之照片  8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第乙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魏克賢、陳進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
    害罪嫌；被告魏克賢另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
    。被告魏克賢所涉上開傷害、公然侮辱罪嫌間，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魏克賢追隨告訴人陳進忠至希爾登
    大樓B棟信箱區時，另以「揍死他」等恫嚇告訴人陳進忠，
    致告訴人陳進忠心生畏懼等情，因認被告魏克賢亦涉有刑法
    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部分，因告訴人陳進忠遭被告
    魏克賢辱罵後，旋即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與被告魏克賢
    互相衝撞並發生肢體衝突，並於肢體衝突結束後，向被告魏
    克賢表示欲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傷害告訴等語，有勘驗筆錄1
    份在卷可稽，已難認告訴人陳進忠有何心生恐懼之情，且經
    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並未發現被告魏克賢為上開恫嚇內容
    ，自難僅憑告訴人陳進忠之片面指訴，即遽為不利於被告魏
    克賢之認定。然此恐嚇之危險行為若成立犯罪，應為上述提
    起公訴之傷害實害行為所吸收，為事實上一罪，為起訴效力
    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楊思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7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克賢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146號、第20706號、調院偵字第37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魏克賢與被告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夫妻，均為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九昱希爾登ONEHOUSE住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竟基於傷害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並與魏克賢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對陳進忠提出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告訴，告訴人即被告陳進忠則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告訴，公訴意旨認被告陳進忠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魏克賢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而依同法第287條、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陳進忠2人達成調解，並互相撤回上開刑事告訴，依照上開規定及說明，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楊思恬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146號
　　　　　　　　　　　　　　　　 第20706號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794號
　　被　　　告　魏克賢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男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送達處所：新北市○○區○○○路00　　　　　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

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魏克賢與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夫妻，均為新北市新店區九昱希爾登ONE HOUSE住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因不甘受辱，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並與魏克賢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二、案經陳進忠、魏克賢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下稱被告魏克賢)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①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發生口角，並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坦承於上開時、地與被告陳進忠扭打並將被告陳進忠壓制於地上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下稱被告魏克賢）發生口角，並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羅琇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見被告陳進忠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即以拍打被告魏克賢手部之方式要求被告魏克賢起身放開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4

		證人王琇瑩即前希爾登大樓總幹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魏克賢因不滿被告陳進忠時常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解鎖電梯感應磁扣解鎖至不同樓層，認被告陳進忠違反希爾登大樓社區規約，於上開時、地追隨被告陳進忠至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同時衝向對方，因碰到牆壁而跌在地板上，並互相拉扯，被告魏克賢、陳進忠兩人當天都有去驗傷之事實。



		5

		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含附件本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希爾登大樓112年11月4日監視影像檔案暨勘驗報告）、監視器翻拍畫面

		①佐證被告魏克賢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於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互相衝撞後跌倒在地並扭打，同案被告羅琇娟徒手拉扯被告魏克賢左手之事實。



		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第乙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之事實。



		7

		被告魏克賢提出頸部、手肘內側受有傷害之照片

		




		8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第乙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魏克賢、陳進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魏克賢另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被告魏克賢所涉上開傷害、公然侮辱罪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魏克賢追隨告訴人陳進忠至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時，另以「揍死他」等恫嚇告訴人陳進忠，致告訴人陳進忠心生畏懼等情，因認被告魏克賢亦涉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部分，因告訴人陳進忠遭被告魏克賢辱罵後，旋即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與被告魏克賢互相衝撞並發生肢體衝突，並於肢體衝突結束後，向被告魏克賢表示欲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傷害告訴等語，有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已難認告訴人陳進忠有何心生恐懼之情，且經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並未發現被告魏克賢為上開恫嚇內容，自難僅憑告訴人陳進忠之片面指訴，即遽為不利於被告魏克賢之認定。然此恐嚇之危險行為若成立犯罪，應為上述提起公訴之傷害實害行為所吸收，為事實上一罪，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楊思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2720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魏克賢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146號、第20706號、調院偵字第379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魏克賢與被告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夫妻，均為位於新北市新店區九昱希爾登ONEHOUSE住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竟基於傷害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並與魏克賢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定有明文。　　
三、查本件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對陳進忠提出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告訴，告訴人即被告陳進忠則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告訴，公訴意旨認被告陳進忠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魏克賢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及同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而依同法第287條、314條規定均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即被告魏克賢、陳進忠2人達成調解，並互相撤回上開刑事告訴，依照上開規定及說明，本件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件經檢察官楊思恬提起公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程克琳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子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6146號
　　　　　　　　　　　　　　　　 第20706號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794號
　　被　　　告　魏克賢　男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繆　璁律師　　　　　　　　繆忠男律師　　被　　　告　陳進忠　男　58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號0樓　　　　　　　　　　　　送達處所：新北市○○區○○○路00　　　　　0號0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錢裕國律師　　　　　　　　蘇育民律師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魏克賢與陳進忠、羅琇娟（上一人所涉傷害罪嫌，另為不起訴處分）夫妻，均為新北市新店區九昱希爾登ONE HOUSE住宅大樓（下稱希爾登大樓)住戶，魏克賢亦為希爾登大樓管理委員會管理委員。緣魏克賢於民國112年11月4日下午5時10分許，因不滿陳進忠、羅琇娟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前往希爾登大樓C棟解除電梯管制，而與陳進忠生口角糾紛，詎魏克賢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在不特定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陳進忠，足以貶損陳進忠之人格評價。陳進忠因不甘受辱，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先行衝撞魏克賢，並與魏克賢扭打在地，致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等傷害；魏克賢於肢體衝突期間，另基於傷害之犯意，以手臂架住陳進忠頸部，將陳進忠壓制在地，致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
二、案經陳進忠、魏克賢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下稱被告魏克賢)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①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發生口角，並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坦承於上開時、地與被告陳進忠扭打並將被告陳進忠壓制於地上之事實。 2 告訴人兼被告陳進忠(下稱被告陳進忠)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兼被告魏克賢（下稱被告魏克賢）發生口角，並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之事實。 3 同案被告羅琇娟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於上開時、地，見被告陳進忠遭被告魏克賢壓制在地上，即以拍打被告魏克賢手部之方式要求被告魏克賢起身放開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4 證人王琇瑩即前希爾登大樓總幹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被告魏克賢因不滿被告陳進忠時常要求希爾登大樓櫃檯人員協助解鎖電梯感應磁扣解鎖至不同樓層，認被告陳進忠違反希爾登大樓社區規約，於上開時、地追隨被告陳進忠至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同時衝向對方，因碰到牆壁而跌在地板上，並互相拉扯，被告魏克賢、陳進忠兩人當天都有去驗傷之事實。 5 本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含附件本署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希爾登大樓112年11月4日監視影像檔案暨勘驗報告）、監視器翻拍畫面 ①佐證被告魏克賢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以「混蛋」、「他媽的」等語辱罵被告陳進忠之事實。 ②被告陳進忠、魏克賢兩人於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前互相衝撞後跌倒在地並扭打，同案被告羅琇娟徒手拉扯被告魏克賢左手之事實。 6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第乙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魏克賢受有頸部多處擦傷、左側手肘多處擦傷之事實。 7 被告魏克賢提出頸部、手肘內側受有傷害之照片  8 天主教耕莘醫療財團法人耕莘醫院乙診字第乙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佐證被告陳進忠受有右側手肘擦傷、左側手肘擦傷及右側前臂擦傷等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魏克賢、陳進忠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被告魏克賢另犯同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被告魏克賢所涉上開傷害、公然侮辱罪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予分論併罰。
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認被告魏克賢追隨告訴人陳進忠至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時，另以「揍死他」等恫嚇告訴人陳進忠，致告訴人陳進忠心生畏懼等情，因認被告魏克賢亦涉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部分，因告訴人陳進忠遭被告魏克賢辱罵後，旋即在希爾登大樓B棟信箱區與被告魏克賢互相衝撞並發生肢體衝突，並於肢體衝突結束後，向被告魏克賢表示欲對被告魏克賢提出傷害告訴等語，有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已難認告訴人陳進忠有何心生恐懼之情，且經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並未發現被告魏克賢為上開恫嚇內容，自難僅憑告訴人陳進忠之片面指訴，即遽為不利於被告魏克賢之認定。然此恐嚇之危險行為若成立犯罪，應為上述提起公訴之傷害實害行為所吸收，為事實上一罪，為起訴效力所及，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4　　日
　　　　　　　　　　　　　檢　察　官　　楊思恬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